
               
社会保障 ——欧洲社会的稳定器 

郑文彬 (2005.10) 

    欧洲各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社会保障

制度步入全面建立与发展的重要阶段，相继完成了有关立法工作。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欧洲

各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亦是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经济繁荣、税收大幅增加的鼓

舞下，欧洲各国政府有些昏昏然，盲目乐观，于是便不断增加社会保障开支，增添保障项目，扩大

保障范围，提高津贴标准，放宽受惠者条件，结果导致社会保障费用持续大幅度增长，最终使这一

制度因70年代以后的经济危机而遭遇严重困难，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80年代至今，欧洲各国

经济进入了严重的危机阶段，大批人失业，人口老化，政府财政赤字增加。面临这一新的形势，欧

洲各国政府均对此前形成的具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 

    社会保障 立法开路 

    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 是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之

后，生产进一步社会化的产物。它体现了社会的人道与公平。社会保障作为一种收入再分配手段，

特别强调分配的公平性。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当其生存发生困难时，都应该并且可以无条件、均等

地获得社会保障的机会和权利。这体现了社会的人道性。其次，国家通过立法，强行征收保险基

金，再次分配给低收入或无收入来源的社会成员，助其度过难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成员

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促进了整个社会分配趋于公平。 

    欧洲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建立起来的。最早建立全面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是德国。

1883年德国有了世界上第一个疾病保障法，1884年建立工伤事故保险，1889年又实行了老年与疾病

强制保障法。英国于1601年颁布《济贫法》， 1834年颁布《新济贫法》。1911年的《国民保障

法》，可以说是英国现代保障制度的发端。当然最重要的法律还是1911年颁布的《国民保障法》。

法国于1683年建立了海员保险。1813年，法国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在矿业部门，雇主必须对工伤事

故提供救济。1894年，颁布了强制退休法。1898年政府颁布《工伤保险条例》。1921年，社会保障

远落后于邻国的法国政府向议会提交了《社会保障法议案》，经长达7年的议会辩论，最终于1928年

4月5日获得通过，1930年正式颁布实施。瑞典1847年提出新“济贫法”，历20多年长期辩论后通

过。瑞典于1913年通过了“合同养老金”法案，对全国的老年人和丧失工作能力者提供社会保障；

1918年实施“工伤事故保险法”； 1934年对住房建造实行补贴，建立了失业保障制度。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欧洲国家以立法形式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从法律层面上保证了其合法

性，具有社会强制性的特点。 

    保障面宽 受惠者众 

    欧洲社会保障制度项目繁多，基本上涵盖了人的生老病死全过程。其内容有生育保险、教育保

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及养老保险，是典型的“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社会保险制度。

德国、法国和瑞典均实行社会救济及抚恤制度，作为对社会弱势群体生活的一种保障。由此，欧洲

社会的90％以上的成员皆可享受福利性的社会保障。保障面宽，受惠者众，是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

鲜明特征。 

    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于各种渠道，最终是来源于社会成员的交纳，但享受援助的只是一少部分

人。失业保险基金来源于所有企业雇主与雇员按一定收入比例所缴纳的保险费，但只有失业的雇员



才可享受保险。其原理完全与商业保险相同，所不同的是商业保险是一种市场经济产品，供需双方

所遵循的是市场经济的商业原则，即自由买卖原则，而社会保障制度则是强制性的。 

    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极大地缓和了阶级矛盾，弱化了阶级对立。以英国为例，英国的社会

保障制度源于英国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为缓和阶级矛盾，减少工人罢工的发生，英国政府于1930

年被迫颁布改善社会保险的法案。此外，当时英国工人的英勇斗争，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迫使英

国政府在二战结束前就加速制定战后社会福利计划，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

完善，在一战前大大缓和了欧洲的阶级矛盾，阻止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二战后，欧洲社会保障

制度更为完善。它在实际上保障了广大劳动阶级的利益，为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资本主义制度胜于社

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提供了证据。宣扬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观念，在思想上大大麻痹了工人阶级的斗

志，减少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减少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可能性。 

    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稳定了社会秩

序，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经济发展；反之，欧洲经济的发展为其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坚实的

物质基础，使其保障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 

    社会保障通过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

从经济学角度看，社会保障分配属于财政分配范畴，是整个国家财政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

障收支不仅是保证经济稳定的稳定器，而且是构成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手段。 

    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对资本积累及资本市场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一般而言，社会保障资

金的筹集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现收现付制，另一种是完全积累制。前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不

大，而后者则影响甚大。社会保障基金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每年巨额的社会保障基金注入资本市

场，不仅可使之保值、增值，而且还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社会保障基金通过直接的资金供给，

利率及金融市场，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促进资金的良性循环和经济发展。 

    现状与问题 

    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人类文明，人道主义和社会公正。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欧洲各国的社会保

障制度已经相当完善。它对于促进欧洲经济发展，保持欧洲的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应当

予以充分肯定的。 

    目前，欧洲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一些问题，包括：1、社会保障开支巨大，

资金困难，阻碍经济发展；2、社会生产成本高，国家竞争力下降；3、高税收导致资金和人才外

流，难以吸引国外投资；4、社会保障机构过于庞大复杂，运转成本高；5、过于强调公平，忽视效

率，滋生“懒汉”意识，造成结构性失业。当然，造成以上这些问题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欧洲经济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危机。由于经济危机，欧洲经济增长率多年来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

不前。此外，由于失业率的上升，导致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受阻，亦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以法国为

例，失业人数一直在节节攀升。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欧洲平均人口寿

命大为延长，社会老龄化趋势加强，造成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开支的急速增长。 

    针对这些问题，欧洲各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对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改革的主要内

容为：1、削减政府社会保障开支；2、增加个人社会保险缴费比例；3、削减社会保障项目；4、降

低福利项目待遇；5、促进再就业；6、精简社会保障部门，降低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成本。如今，这

些改革措施已初见成效。但改革的效果离改革的初衷仍有很大差距。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欧洲各

国民众已形成根深蒂固的福利国家概念，认为社会保障是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国家应该提供这些

福利待遇。而且，欧洲各政党若想上台执政，必然要讨好选民，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保障制度。这

就是目前欧洲各国社会保障制度所处的两难境地。 

（《当代世界》2005年第10期）  



  


